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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18/2021_2022__E5_AF_BC_

E6_B8_B8_E8_AF_81_E7_c34_218686.htm 一、为规范和加强导

游证管理，依据国务院《导游人员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制定本办法。二、导游证（含临时导游证）

是证明持证人已经依法进行导游注册、能够从事导游活动的

法定证件。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时，应当佩带导游证。无

导游证从事导游活动，依据《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依照本办法有关规定领取的导游证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导游

证只限持证人本人使用，不得伪造、涂改、转借和买卖。三

、导游证由国家旅游局规定样式规格并统一印制，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旅游行政部门（以下简称“省级旅游

行政部门”颁发。省级旅游行政部门可以根据需要委托地市

级旅游行政部门代为颁发导游证。省级旅游行政委托地市级

旅游行政部门代为颁发导游证的，应当在作出委托决定的同

时书面报国家旅游局备案。四、导游证正面设置中英文对照

的“导游证（CHINA TOUR GUIDE）”、导游证编号、导游

等级等项目，并在中部贴持证人近期免冠2寸正面照片，背面

设置持证人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导游资格（等级）证

书号码、语种、服务旅行社、发证机关（钢印）、发证日期

和有效期限三年等项目。临时导游证正面用不易为公众看出

的字体加“临时”二字，无导游等级和导游资格（等级）证

书号码，背面增设工作单位项目，有效期限为三个月，其余

同导游证。五、导游证与临时导游证分别编号。导游证编号

由大写英文字母“D”和8位阿拉伯数字组成。其中，“D”



表示导游；8位阿拉伯数字中，第一、二位导游所在省级行政

区的标准代码，后6位由发证机关按先后顺序编号，发证机关

也可以根据需要确定第三、四位为各地市的地区代码；字母

和数字之间用“一”连接。临时导游证编号由大写英文字母

“L”和8位阿拉伯数字组成。其中，“L”表示临时导游，其

余同导游证编号。六、申请领取导游证，必须依照《条例》

和国家旅游局的其他有关任何规定取得导游人员资格证书，

并不具有《条例》第五条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旅行社（含

导游公司，下同）可代申请人统一办理导游证申领手续。领

取导游证，须持以下材料向所在地的省级旅游行政部门或省

级旅游行政部门委托的地市级旅游行政部门（以下简称“发

证机关”）提出申请：（一）申请人的《导游人员资格证书

》或《导游员等级证书》（交验）； （二）与旅行社订立的

劳动合同或在导游公司登记的证明材料；（三）按规定填妥

的《申请导游证登记表》（一式两份）；发证机关经审核，

对符合规定条件和材料符合要求的，向申请人员颁发导游证

；对不符合颁证条件的，当面通知申办人或书面通知申办人

；对材料不符合要求的，要求申办人进行补充、修改。七、

申请领取临时导游证，必须是具有实际需要的特定语言能力

的人员，并不具有《条例》第五条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领

取导游证，须持以下材料向发证机关提出申请：（一）由旅

行社出具的临时导游证申请书；（二）填妥的《申请导游证

登记表》（一式两份，须注明“申请领取临时导游证”）；

（三）证明申请人员具备特定语言能力的材料。发证机关经

审核，对符合颁发临时导游证条件的，颁发临时导游证；不

符合条件的，当面通知申办人。八、导游证有效期限3年，从



发证之日起计算。持证人在有效期满后继续从事导游活动的

，应当在有效期限届满前3个月，持即将到期的导游证、导游

资格（等级）证书和申请导游证登记表（一式两份，须注明

“到期换发”），向发证机关申请换发。临时导游证有效期

限最长不超过3个月，并不得展期。旅行社需再次聘用的，按

照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重新申办临时导游证。九、持证人在

导游证有效期内变换服务旅行社继续从事导游活动的，应当

持原旅行社同意调出或解除聘用关系的证明材料、由原旅行

社剪角作废的原导游证、导游资格（等级）证书、与新聘用

旅行社订立的劳动合同或聘用旅行社所在地的发证机关申请

换发导游证。在有效期内因晋升导游等级需换发导游证的，

需持原导游证和新取得的导游等级证书和申请导游证登记表

（一式两份，需注明“变更换发”），向所在地的发证机关 

申请换发导游证。十、导游证遗失，持证人应当及时报告服

务旅行社，由旅行社持遗失导游证的《申请导游证登记表》

到发证机关办理挂失手续，由发证机关将遗失导游证的号码

、持证人、发证机关和日期等在《中国旅游报》或所在地一

家省级日报上刊登遗失和作废声明，然后由持证人或其所服

务的旅行社持导游资格（等级）证书、申请导游证登记表（

一式两份，须注明“遗失补发”），向发证机关申请补发。

在申请补发导游证期间，申请人不得从事导游活动。[1] [2] 

下一页 导游证损坏，持证人应当持原导游证、导游资格（等

级）证书和申请导游证登记表（一式两份，须注明“损坏换

发”），向发证机关申请换发。十一、依据本办法第八条、

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换发和补发导游证，导游证有效期重

新计算。依据本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三款的规定



换发导游证，使用原导游证号码；依据本办法第十条第一款

的规定补发导游证，原导游证编号作废，由发证机关重新编

号。十二、持证人应当接受旅游行政部门依法进行的检查，

按检查机关和检查人员的要求出示导游证和提交有关材料。

旅游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导游持证情况进行现场检查时

，应当出示检查证件，否则导游人员可以拒绝接受检查。十

三、持证人违反《条例》及本办法的有关规定使用导游证，

旅游行政部门可以依据《条例》的有关规定，作出责令改正

和暂扣、吊销导游证并予以公告等处罚，其他组织或个人不

得擅自扣留、销毁、吊销导游证。十四、景点景区导游人员

的导游证管理，由各省级旅游行政部门依据本地区景点景区

导游人员管理办法，参照本办法作出规定，但其导游证只能

在本景点景区内使用，其样式规格必须与本办法规定的导游

证样式规格有明显区别。十五、本办法由国家旅游局负责解

释。十六、本办法从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国家旅游局1988

年1月4日发布的《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导游证书的暂行

办法》和1989年12月11日发出的《关于颁发和管理导游员证

书的通知》同时废止。上一页 [1] [2]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